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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混合

所有制经济竞争模型与规制策略

张小军 � 石明明
*

� � 摘要: 通过构建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模型, 本文对全国性国有企

业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解释。全国性国有企业在参与区域竞争的过

程中,具备一种区域整合的功能:它面向全体市场的决策与分别面向各区域市场的决策等

价,全社会总剩余最大化目标也可以分解为各区域社会剩余最大化的子目标之和,在其效

率较高的情况下,将迫使地方企业改进成本或者退出市场,而只有当地方企业有足够高的

效率的时候,全国性国有企业才会选择退出策略。国有企业事实上可以作为一种内部规

制工具对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衡,在明确规制规则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

通过动态调整企业目标函数以实现整体市场福利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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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市场分割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我国开始有步骤地

实行对外开放,为了形成有效的激励,中央政府逐渐将财政控制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形成了目前被 �转

型经济学 广泛讨论的财政分权制。张五常 ( 2009)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时, 将这一现象更进一步

深化为一种特殊的合约安排 ! ! ! 县域竞争制度, 认为 �高强度竞争下县域经济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得以高增

长的关键 。

从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区治理结构。关于这一结构的优点,基于 �财政分权理论  

的观点是: ( 1)能够复制市场竞争机制,从而使得政府反应更敏捷和更具效率; ( 2)各级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

上具有信息优势,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 ( 3)财政分权可以硬化地方企业的预算约束, 从而提高了地方企业

的效率。尽管如此,这一制度安排的一个客观的、典型的缺陷是强化了区域之间的保护主义倾向, 在以经济

增长为主要绩效考核指标的激励下, 为了实现本地区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不顾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 积

极推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例如,纪宝成和陈甬军 ( 2007)在考察长三角一体化的制约因素时认为,正是地

区间的行政壁垒阻碍了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包括: ( 1)各级政府各自为政, 甚至以牺牲道德和正义换取暂

时的增长; ( 2)司法部门不能独立司法,在行政部门的干预下, 参与地方封锁, 并对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缺乏

监督,跨区域的诉讼成本高昂; ( 3)地方政府间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和制度壁垒,阻碍企业跨区域发展, 对异地

投资者实施双重课税; ( 4)采取歧视性就业政策, 阻碍劳动力异地流动。关于这些现象, 杨其静和聂辉华

( 2008)评论道:当中央权威被削弱之后,地方政府有可能变成 �掠夺之手 而不是 �帮助之手 , 地方政府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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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将本辖区的市场保护起来,培育本地产业,防止外来竞争,其后果就是诸侯经济,重复建

设,区域经济分工不足,以及严重的外部不经济。Cai和 Tre isman( 2004)也证明,如果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很可能帮助本地企业逃避中央税赋和管制来发展本地经济,进而削弱中央维护法律秩序、征税和管

理社会经济的能力,最终危害整个社会福利。在经验研究层面,平新乔 ( 2003)利用 2001年国家统计局第二

次全国基本单位的普查数据,研究发现政府通过扶持国有企业而对那些高利润产业进行地方保护,其结果是

挤出了外资和私人资本。在此基础上,周黎安 ( 2004)用一个简单模型进一步证明地方官员为了参与晋升的

标尺竞争而拒绝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导致社会总福利下降。总之,许多理论和经验证据都显示, 市场分割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现象。我们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的认识。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另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 ,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我国要 �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 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  ,同时他也强调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因此,研究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

格局下的竞争与规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本文基于中国特定的市场环境, 重点研究在市场分割条件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竞争与规制机制。这一

机制对于理解异质所有制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文

能够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所有权与市场绩效的文献浩如烟海,但除了少数文献外,大多数研究都只是 �孤

立  地 ( in isolat ion)研究国有企业或私人企业的组织问题, 而不是在研究 �市场 中 ( in markets)的国有企业

与私人企业组织问题。全面正视这一问题的文献还在不断发展成熟中, 典型的范式是 �混合寡占 ( m ixed

oligopo ly)  理论或 �规制混合寡占  ( regulated m ixed oligopo ly)理论。最早关注到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互动

现象的经济学家是 Merril和 Schne ider( 1966) ,他们回顾当时的文献发现, 经济学中大量的文献是关于完全

的私人企业竞争、完全的政府所有权和控制、政府监管下的私人所有权,但关于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之间互

动关系的文献则很少,他们讨论了政府从产业内部影响企业运营的情况 ! ! ! 即通过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进

行互动。尽管如此,在之后的文献中,虽然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产业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竞争是一个常见

的现象,但却没有引起学术界广泛的重视。

基于现实市场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竞争的现实, 混合寡占模型的基本思路是, 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目标

函数不同,在市场上进行策略互动的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市场内的国有企业可以作为一种直接规制工具

( De Fra ja and D elbono, 1989; C remer, et a.l , 1989)。现有的大多数混合寡占理论观点认为,在不完美的市场

中,国有企业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即国有企业可以作为一种内部规制机制

( interna l regu lation mechan ism )。前期的文献包括 M errill和 Schne ider( 1966)、H arris和 W iens( 1980), 等等。

后来的一些学者 (H agen, 1979; Rees, 1984; B�s, 1986)在混合型垄断竞争框架下, 扩展了前期文献的论述, 证

明在一个不完美的市场上,国有企业可以偏离边际成本定价法则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 Beato和 M as-

Co lell( 1984)证明, 当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市场的追随者时, 社会福利将会得到有效的改进。C remer等 ( 1989)

也证明,国有企业作为一种规制垄断市场的政策工具是有益的, 国有化部分私人企业可以改进社会福利水

平。G arv ie和W are( 1996)认为,在成本不确定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有类似的经济含义。Capuano和 De Feo

( 2010)指出,在混合型垄断的市场上,低效率国有企业与高效率私人企业共存这一机制,其市场绩效也将优

于完全私有化的市场。M iyazaw a( 2008)设定了一个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共同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数量竞争

策略假定下,他证明, 即使国有企业存在代理问题, 但只要它不是极端严重,那么也可以改进预期社会福利,

而外包或私有化都会降低预期社会福利。

在中国学界,部分文献也讨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竞争的情况,尽管正如卢远瞩 ( 2009)所说, 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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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研究的 �中文文献尚不多见 , 他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检索,认为 � ∃∃据我了解,关于混合寡头的中文文献

主要是以上四篇文章。 他说的四篇文献指的是平新乔 ( 2000)、张凤海 ( 2003)、孙燕群等 ( 2004)、宋鹏程和

杨其静 ( 2006)。这一点也得到了陆军荣 ( 2008)的共鸣, 他也认为, �解决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而带来的种种问

题, ∃∃近年来的第三种观点是提出混合所有权 +政府管制的制度安排∃∃ (而 )在鲍尔、M arra之前, 关于

所有权、竞争和监管关系的文献中,对监管下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和国有企业行为的系统研究很少。 事实上,

除了以上四篇文献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国内多种所有制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事实,相对重要的文献

有张维迎和马捷 ( 1999)、黄金树等 ( 2001)、杨勇和达庆利 ( 2005)、黄金树 ( 2005) ,等等。在各类文献中, 武

常岐和李稻葵 ( 2005)是为数不多的明确认识到 �中国市场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同一

市场竞争 的重要文献, 他们认为,这些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跨国公

司在中国的子公司。这些企业拥有不同的资源,追求不同的目标, 面临不同的约束,执行不同的战略, 因此,

也就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他们把这种类型的市场称为混合市场,以反映该种市场结构的独特特征。由于

认识到了国内学术界 �关于企业所有制及其变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及这些行为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却

不是很清楚  的现实, 他们试图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来探讨 �是否国有企业的市场行为不同于民营企业 。

综合上述文献,当前关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竞争的中英文文献都存在一个基本的潜在假定,即异质企业是

在同一市场面对面地展开竞争,有意识地探索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模型还没有出现,而这

正是本文所讨论的核心议题。

三、基本假设

我们的模型基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框架,基本模式是:由于制度原因市场割裂为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

1和 2, 内部分别存在一家区域企业, 它们共同面临一家全国性企业的竞争 (如图 1所示 )。市场分割状态下

区域企业行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无论是区域企业 1还是区域企业 2, 它们面对的只是自身所处的市场, 而

不关心对方市场的状态,同时在它们进行产出决策时, 也并不需要考虑对方的反应。对于全国性企业而言,

它将面对的是全部市场,同时它也将面临企业 1和企业 2的竞争。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假定这一全国性企

业为国有企业,它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社会的总体剩余。

图 1� 市场分割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竞争

为了合理刻画这一事实,我们做出以下三项基本假定:

( 1)混合所有制经济假定 (H1): 在同一市场上同时存在国有 (S ) 和民营 (P )两种所有制企业。我们现

在来刻画这一市场上的数量特征。首先市场上的产品为两类企业的产量之和。按照一般的惯例, 我们将市场 i

的线性逆需求函数设定为 p i = �i - �iQ i, 其中 Q i = %
n

j= 1

qj,即是市场上所有企业的产量之和。在这一假设中,

一个自然的约束条件是 �i - �iQ i & 0,且满足 �i> 0, �i> 0。

( 2)企业目标函数假定 (H2):民营企业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自己的剩余函数, 而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

是最大化社会总剩余函数。用数学形式,我们可以简洁地将它们的决策函数描述为:

民营企业: S ( qi ) = M ax  i = piqi - C i

国有企业: S ( qi ) = M ax(CS + PS
SOE

+ PS
LPE

), 其中 CS为消费者剩余, PS
SOE
为国有企业剩余, P S

LPE
为民

营企业的剩余。

在现实中,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核心是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即在保持国有身份不变的前提下,

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一方面需要承担传统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而且在另一方面, 它还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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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的基本市场要求,以更好地承担国有经济的控制、影响和带动作

用。考虑到这一因素, 我们在维持前提假设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改写为:

M ax (CS + !PS
SOE

+ PS
LPE

)

上式中,参数 !为国有企业的自身剩余赋予了一定权重, 从而可以表达这种 �自我发展  约束。同时, 我

们假定它们的成本函数为 C
t

i = ∀
t

iqi。其中,参数 ∀
t

i > 0,代表类型为 t的企业 i的成本效率; 当 ∀
t

i > ∀
s

j时,其

经济含义是类型 t的企业 i的效率低于类型 s的企业 j的效率。为了避免事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人为进行效率

设定, 我们并不先验地强调 ∀
t

i的大小,而是在论证过程中分情况进行处理。

( 3)市场竞争模式假设 (H3):企业之间遵循古诺 - 纳什竞争。我们最大程度简化竞争模型,只考察企业

之间将进行的基本数量竞争。

四、基础模型:所有权、策略互动与市场绩效

(一 )全国性国有企业与区域民营企业的竞争模型

根据上述模型设定,考虑到区域市场分割的特点, 我们假定区域民营企业 1( local pr iv ate enterpr ises,

LPE) 和区域民营企业 2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策略互动关系, 即它们的决策彼此独立。我们设它们的逆需求

函数分别为:区域市场 1: p1 = �1 - �1Q 1;区域市场 2: p2 = �2 - �2Q 2。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它针对区域市场 1和 2的产出决策变量分别为 q3和 q4。基于以上设定,它们的目标

函数为:

区域民营企业 1:

M ax  1 = p1 q1 - ∀
LPE

1 q1

区域民营企业 2:

M ax  2 = p2 q2 - ∀
LPE

2 q2

全国性国有企业:

M ax SS = CS + PS =
�1 ( q1 + q3 )

2

2
+
�2 ( q2 + q4 )

2

2
+ ( p1q1 - ∀

LPE

1 q1 )

+ (p 2q2 - ∀
LPE

2 q2 ) + ( p1q3 - ∀
SOE

q3 ) + (p 2q4 - ∀
SOE

q4 )

根据古诺 - 纳什博弈的推理程序,它们的一阶最优化条件分别为:

( 1)区域民营企业 1:

� 1

�q1
= [�1 - �1 ( q1 + q3 ) ] - �1q1 - ∀

LPE

1 = �1 - 2�1q1 - �1q3 - ∀
LPE

1 = 0

( 2)区域民营企业 2:

� 2

�q2
= [�2 - �2 ( q2 + q4 ) ] - �2q4 - ∀

LPE

2 = �2 - 2�2q2 - �2q4 - ∀
LPE

2 = 0

( 3)全国性国有企业:

�SS
�q1

= �1 ( q1 + q3 ) - �1q1 - �1q3 + [ �1 - �1 ( q1 + q3 ) ] - ∀
SOE

= �1 - �1 ( q1 + q3 ) - ∀
SOE

= 0

�SS
�q2

= �2 ( q2 + q4 ) - �2q2 - �2q4 + [ �2 - �2 ( q2 + q4 ) ] - ∀
SOE

= �2 - �2 ( q2 + q4 ) - ∀
SOE

= 0

通过整理,我们可以得到上述各企业的反应函数为:

区域民营企业 1:

q1 ( q2, q3, q4 ) = -
1

2
q3 +

�1 - ∀
LPE

1

2�1

区域民营企业 2:

q2 ( q1, q3, q4 ) = -
1

2
q4 +

�2 - ∀
LPE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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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国有企业:

区域 1: q3 ( q1, q2 ) = - q1 +
�1 - ∀

SOE

�1

区域 2: q4 ( q1, q2 ) = - q2 +
�2 - ∀

SOE

�2

通过上述反应函数,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区域 1还是区域 2的市场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博弈始终类

似于其在单独一个市场上与民营企业的竞争, 即此时它们的反应函数为:

区域民营企业 1:

q1 ( q2, q3, q4 ) = q1 ( q3 )

区域民营企业 2:

q2 ( q1, q3, q4 ) = q2 ( q4 )

全国性国有企业:

区域 1: q3 ( q1, q2 ) = q3 ( q1 )

区域 2: q4 ( q1, q2 ) = q4 ( q2 )

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 1:在市场分割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的条件下, 全国性国有企业面向整个市场与民营企业的竞争

博弈, 与其分别与每一家企业的竞争博弈等价。

这一结论可以体现为区域市场上社会福利函数的可分离性定理,即:

命题 2:在市场分割条件下,全国性国有企业最大化全社会剩余函数决策等价于独立最大化各区域市场

剩余函数之和,即: M ax SS = M axSS1 + M axSS2。

其中, M axSS1 = CS1 + PS1, M axSS2 = CS2 + PS2。这一结论可以非常容易地推广到 n个分割市场的情形。

我们继续讨论原模型,经过推理,上述混合竞争的古诺 - 纳什均衡解为:

区域民营企业 1:

q
NE

1 =
∀

SOE
- ∀

LPE

1

�1

区域民营企业 2:

q
NE

2 =
∀

SOE
- ∀

LPE

2

�2

国有企业针对区域市场 1:

q
NE

3 =
�1 + ∀

LPE

1 - 2∀
SOE

�1

国有企业针对区域市场 2:

q
NE

4 =
�2 + ∀

LPE

2 - 2∀
SOE

�2

上述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论是区域民营企业 1还是民营企业 2,如果 ∀
LPE

i & ∀
SOE

( i = 1, 2), 那么, q
NE

1

和 q
NE

2 的最优策略选择都将为 0产出。这意味着如果它们的效率低于国有企业,那么它们都将会被迫退出市

场。因此,我们可得如下结论:

命题 3: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的情况下, 如果全国性国有企业的效率大于地方民营企业, 那么国有企

业参与竞争的结果是迫使地方民营企业改进效率或者退出该区域市场。

上述均衡解同样意味着,只有区域企业的效率参数满足下式, 国有企业才会选择 0产量,即:

∀
LPE

i ∋ 2∀
SOE

- �i

我们将上述结果显示为图 2, 在国有企业效率参数固定的条件下,当区域民营企业成本参数处于 A和 B

之间时,两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共同存在;只有民营企业效率足够高 (处于 OA区间 ) 时, 国有企业才会退

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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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域市场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决策

对应于均衡解,区域市场 1和区域市场 2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Q
NE

1 = q
NE

1 + q
NE

3 =
�1 - ∀

SOE

�1
, Q

NE

2 = q
NE

2 + q
NE

4 =
�2 - ∀

SOE

�2

均衡价格为:

p
NE

1 = �1 - �1Q
NE

1 = ∀
SOE

, p
NE

2 = �2 - �2Q
NE

2 = ∀
SOE

我们发现,尽管两个市场的总均衡产量不同,但它们的均衡价格却实现了相等,即:

p
NE

1 = p
NE

2

命题 4:国有企业的存在使得分割区域市场的均衡价格具有趋同的特征, 即倾向于使得全国形成统一市

场。

此时我们发现, 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存时, 民营企业将会享有一定效率租金, 而国有企业则会以 0

利润的经营状态继续存在于市场上。尽管如此,国有企业仍然有效地改进了社会福利。总结这一推理,我们可

知:

命题 5:在市场分割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的条件下, 即使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地区民营企业, 它也仍

然可能会提升整体市场的总剩余。

(二 )全国性国有企业与区域国有企业的竞争模型

当全国性国有企业面临两个受保护的地方国有企业 ( LSOE )时, 类似地,我们有:

M ax SS1 = CS1 + PS1 =
�1 ( q1 + q3 )

2

2
+ ( p1q1 - ∀

LSOE

1 q1 )

Max SS2 = CS2 + PS2 =
�2 ( q2 + q4 )

2

2
+ ( p2q2 - ∀

LSOE

2 q2 )

M ax SS = CS + PS =
�1 ( q1 + q3 )

2

2
+
�2 ( q2 + q4 )

2

2
+ ( p1 q1 - ∀

LSOE

1 q1 ) + ( p2q2 - ∀
LSOE

2 q2 ) +

(p1 q3 - ∀
SOE

q3 ) + ( p2q4 - ∀
SOE

q4 )

我们令
�SS i

�qi

= 0,可得它们的反应函数分别为:

地方国有企业 1:

q1 ( q3 ) =
�1 - ∀

LSOE

1

�1
地方国有企业 2:

q2 ( q4 ) =
�2 - ∀

LSOE

2

�2
全国性国有企业:

区域 1: q3 ( q1, q2 ) = - q1 +
�1 - ∀

SOE

�1

区域 2: q4 ( q1, q2 ) = - q2 +
�2 - ∀

SO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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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反应方程联立解为:

q
NE

1 =
�1 - ∀

L SOE

1

�1
, q

NE

2 =
�2 - ∀

LSOE

2

�2
, q

NE

3 =
∀
LSOE

1 - ∀
SOE

�1
, q

NE

4 =
∀
LSOE

2 - ∀
SOE

�2

对应于均衡解,区域市场 1和区域市场 2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Q
NE

1 = q
NE

1 + q
NE

3 =
�1 - ∀

SOE

�1
, Q

NE

2 = q
NE

2 + q
NE

4 =
�2 - ∀

SOE

�2

均衡价格为: p
NE

1 = �1 - �1Q
NE

1 = ∀
SOE

, p
NE

2 = �2 - �2Q
NE

2 = ∀
SOE
。

上述反应函数与均衡解说明:

命题 6:无论全国性国有企业的效率如何分布, 地方性国有企业都将选择固定的产出策略, 而当全国性

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地方企业 ( ∀
LSOE

1 ∋ ∀
SOE

)时,它将选择退出市场。

我们发现当地方性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全国性企业时, 尽管它们仍然坚守既有产出策略,但此时, 由于

市场价格 p
NE

1 = p
NE

2 = ∀
SOE ∋ ∀

LSOE

i , 因此会出现持续的亏损, 这意味着它们将面临持续接受地方政府补贴或

必须提高效率的压力。当这种补贴成本超过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效益时,选择取消地方保护或许会成为一个

可能的选择。这一效应与命题 3和命题 4十分相似。

五、扩展模型:市场保护、国有企业目标与规制策略

我们可以将模型推广到 S个区域、区域 i中有 m i个民营企业的情况。与前述假设类似, 国有企业将面对

全国性市场,它将面临 �自我发展 的约束,此时一般化的基本模型是:

( 1)逆需求函数: pk = �k - �k ( qk, 1 + ∃ + qk, m + q
s

k ) = �k - �k (%
m

i= 1
qk, i + q

s

k )

( 2)民营企业的目标函数: M ax k = pkqk, i - ∀
PE

k, iqk, i

( 3)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 M axSS =
�
2 %

s

k= 1

Q
2
k + ! 

s
+ %

s

k= 1
%
m

i= 1

 k, i

同样,为了进一步简化模型,不失一般性, 我们考虑国有企业加入 �自我发展  约束后 S = 2, m = 1的情

形,依据类似的推理程序, 我们可得它们的反应函数为:

q1 = -
1

2
q3 +

�- ∀
PE

2�

q2 = -
1

2
q4 +

�- ∀
PE

2�

q3 = -
!

2!- 1
q1 +

!( �- ∀
SOE

)
( 2!- 1)�

q4 = -
!

2!- 1
q2 +

!( �- ∀
SOE

)
( 2!- 1)�

同样地,我们发现了与命题 1相似的结论, 即: 国有企业在各地的决策, 相当于在区域市场进行分别决

策。此时我们可以联立上述反应函数,求得其纳什均衡解为:

地方民营企业 1:

q
NE

1 =
!( �1 + ∀

LPE

1 - 2∀
SOE

)

( 3!- 2) �1

地方民营企业 2:

q
NE

2 =
!( �2 + ∀

LPE

2 - 2∀
SOE

)

( 3!- 2) �2

全国性国有企业:

q
NE

3 =
!( �1 + ∀

SOE
- 2∀

LPE

1 ) - ( �1 - ∀
LPE

1 )

( 3!- 2)�1

q
NE

4 =
!( �2 + ∀

SOE
- 2∀

LPE

2 ) - ( �2 - ∀
LPE

2 )

(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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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解的形式中,我们同样发现,国有企业的目标对均衡产量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当 !( 1时,结论与

我们前面的讨论一致;当 !( + ¥时,市场上的竞争状况与纯民营企业寡占竞争时十分相似。

上述讨论为我们的规制策略设计提供了一种思路。首先我们从国有企业对分割市场的整合作用上可以

看到, 由于全国性国有企业直接受到全国性规制机构的管辖,因此并不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目标的干预, 它们

可以承担起一定的、整合区域市场的功能。

对于受 �自我发展  约束下的国有企业, 我们可知,对于区域市场 1:

Q
NE

1 =
!( 2�1 - ∀

SOE
- ∀

LPE

1 ) - ( �1 - ∀
LPE

1 )

( 3!- 2)�1

p
NE

1 =
!(�1 + ∀

SOE
+ ∀

PE

1 ) - ( �1 + ∀
PE

1 )

3!- 2

对于区域市场 2:

Q
NE

2 =
!( 2�2 - ∀

SOE
- ∀

LPE

2 ) - ( �2 - ∀
LPE

2 )

( 3!- 2)�2

p
NE

2 =
!(�2 + ∀

SOE
+ ∀

PE

2 ) - ( �2 + ∀
PE

2 )

3!- 2

我们发现,与前面基础模型的结论显著不同,此时全国性国有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采取价格歧视,无论是

p
NE

1 还是 p
NE

2 ,均衡价格都是各个参数的加权平均值。我们考虑:

!( �i + ∀
SOE

+ ∀
PE

i ) - (�i + ∀
PE

i )

3!- 2
∋ ∀

PE

i

我们可得: ∀
PE

i &
!�i + !∀

SOE
- �i

2!- 1
。这表明,当地方国有企业的成本 ∀

PE

i 高于某一水平 (本质上为 �i和

∀
SOE
的加权平均值 )时,它将会产生持续地亏损,从而我们可以有效地对地区企业产生制约。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得知,两个区域市场的均衡价格固然一方面受限于区域市场内在的自然与社会

条件 (如 �1和 �2 ),但同时也极大的受限于民营企业内在的成本效率 ( ∀
PE

1 和 ∀
PE

2 )和国有企业的目标 ( !)。在

区域条件、国有企业目标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反映的正是区域企业自身的效率水平。

这说明在条件相似的地区,市场中的均衡价格 p
NE

i 主要是由 ∀
PE

i 决定的。p
NE

i 的不同,反映的正是民营企

业的低效率。我们设 ∀
PE

i = ∀0 + #∀, #∀反映了成本扭曲,即地方保护主义的严重程度,则有:

p
NE

i =
!(�i + ∀

SOE
+ ∀0 + #∀) - (�i + ∀0 + #∀)

3!- 2
=
!( �i + ∀

SOE
+ ∀0 ) - ( �i + ∀0 )
3!- 2

+
!#∀- #∀
3!- 2

= p0 +
!#∀- #∀
3!- 2

从而,我们可以得知区域保护主义的价格损失为:

#p=
!- 1
3!- 2

#∀

二者的函数关系可以显示为下图 3,当 !( + ¥ 时,射线的极限边界为 OA,角度为 arcco t( 1 /3)。

图 3� 地区保护主义的成本扭曲与价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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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我们可以计算出每单位成本扭曲带来的价格损失, 表示为:

#p
#∀

=
!- 1

3!- 2

此时,我们可以设计一种规制策略 f (!) =
#p
#∀

=
!- 1

3!- 2
。基本的策略是根据区域市场的特征设置目标的

可容忍的价格偏离区间,然后采用设置不同的国有企业目标调节方式对其进行调控。

上述方法的基本缺陷是,当
#p
#∀

>
1

3
时,规制者将会面临着强制全国性国有企业采取主动亏损策略的可

能 (即图 4阴影部分 )。此时,在国有企业 �自我发展 的约束下, 上述成本将会相对高昂,规制者或许将会选

择其他间接的、外生性的规制策略。与此同时, 我们也发现,规制规则非常重要,如果参数 !得不到明确承诺

或不能准确预期,那么前述纳什均衡解将很不稳定,从而可能会引发市场的波动。

图 4� 价格损失与规制强度

六、总结

本文基于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模型探讨了在区域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竞争的情况,尤其是我们讨论了全国性国有企业与区域企业的竞争情形, 得到了一些富有意义的研究

结论。

本文结论对全国性国有企业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解释,基本的逻辑是:由于全国性

国有企业面对的是整体市场的需求, 因此可能会对地方企业形成强有力的竞争约束, 进而减轻行政性分割的

强度, 甚至形成统一性的整合力量。我们证明了全国性国有企业在参与区域竞争的过程中,在其效率较高的

情况下,将迫使地方企业改进成本或者退出市场;而只有当地方企业有足够高的效率的时候,国有企业才会

选择退出策略。当国有企业参与地方企业的竞争时,它面向全体市场的决策与分别面向各区域市场的决策

等价, 同时社会总剩余最大化目标也可以分解为各区域剩余最大化的子目标之和。国有企业事实上可以作

为一种规制策略来对地方保护主义进行不同程度的制约,在规则明确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通过动态调整企业

目标函数以实现整体市场福利的最大化。财政分权改革作为一种激励机制, 已经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起到

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但是中央权利下放与增量改革战略也同时使地方政府拥

有了不同程度的政策性垄断权和理由,从而引发地区政府的非良性竞争,即一方面不惜用寻租的方式积极争

取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同时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封锁区外企业的进入。本文的一个启示是,全国

性的国有企业可以作为一种内部规制工具对这一负面效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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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is paper bu ilds a com petition m ode l of m ix ed ownership econom y under the m arket segm ent cond ition, and g ives a new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func tion of na tionw ide state- owned en terpr ises in Ch ina) s econom y reform process. W e find that the na tionw ide

SOE can integ ra te the d iv ided ma rket when tak ing part in the m arket competition. Its dec ision m aking to m ax im ize the tota l soc ia l

surplus is equal to the sum o f dec ision m akings tha t separate ly tom ax im ize the reg iona lm arket surp lus. When the nationw ide effic iency

is higher, it w ill put the reg iona l en terpr ises to im prove their cost or to ex it. If not, onlywhen the reg ional enterprises have enough h igher

efficiency, the nationw ide SOE w ill choose the ex it strategy. Therefore, SOE can be viewed as an instrum ent to interna lly regulate the

m arket segm ent. G iv en c lear regu lation ru les, the gove rnm ent can rea lize so cial we lfarem ax imum through the dynam ic ad justm en t o f the

nationw ide SOE ) s ob jec 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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